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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专项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是于辽宁省沈阳市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总部位于沈阳市。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沈阳化工集团”) 

为本公司的母公司，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蓝星集团”) 

为母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化工集团”) 为本公

司的最终控股方。营业期限至 2046 年 5 月 20 日。 
 

本公司及子公司 ( 以下简称“本集团”) 主要从事氯碱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石

油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以及聚醚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 
 

二、 编制基础 

 

本集团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审计，这些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相关

附注。 
 

在此基础上，本集团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国资委”) 

发布的以下规定中与编制财务决算专项说明相关的要求，编制了本财务决算专项

说明。 
 

相关规定包括： 

(1)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中央企业财务决算管理及报表编制工作的通知》(国资

发财管[2018]117 号)； 

(2) 《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 9 号)； 

(3) 《中央企业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13 号)； 

(4) 《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67 号)； 

(5) 《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国资委令第 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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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本集团财务决算专项说明，本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应当与已审计的

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集团财务决算专项说明仅为提交给国资委及中国化工集团之目的而编制。因

此，本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可能不适用于其它用途。 
 

三、 期初重大调整事项说明 

 

本集团本年无期初重大调整事项。 
 

四、 非经常性损益的说明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或报废净收益 (335,511.7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4,536.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58,757,615.14 

核销无法支付的款项 3,887,318.97 

罚款及赔偿金收入净额 568,254.6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2,516.24) 
 

  

小计 61,789,696.85 
  

减：以上各项对税务的影响 1,773,975.27 
 

  

合计 60,015,721.58 
 

  

 

五、 高风险业务的说明 
 

本集团本年度无委托理财、商品、金融期货 (权) 及衍生品投资、基金投资与股票

投资等高风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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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 
 

( 一 )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 

   2018 年 
    

一、年初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  2,060,613,535.17 

   

二、本年国有资本及权益增加   

经营积累  55,727,405.28 

  
  

三、年末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  2,116,340,940.45 
 

   

 

( 二 )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分析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完成情况 
 

根据《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表》列示的数据，计算出 2018 年度国有

资本保值增值率如下： 
 

按照上表所述，2018 年初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为人民币 2,060,613,535.17

元，2018 年度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年末国有资本/年初国有资本) * 100% 

= (2,116,340,940.45 / 2,060,613,535.17) * 100% = 102.70%。 
 

七、 融资性贸易业务以及“空转”、“走单”类贸易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集团本年度无融资性贸易业务以及“空转”、“走单”类贸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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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企业资金集中管理情况的说明 
 

本集团根据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资金集中管理的要求，在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开立结算账户，开展资金集中管理工作。本集团年末资

金集中存储在财务公司的比例达 43.71% (于财务公司的银行存款余额/银行存款

余额合计)。通过资金集中管理确保了本集团资金安全，有效提高了本集团资金

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 
 

九、 资产损失管理情况说明 
 

（一）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工作结果： 
 

本集团本年度不存在账销案存资产。 
 

（二）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结果： 
 

本集团 2018 年度转销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28,106,449.35 元。 
 

（三）本年资产损失情况说明： 
 

本年计入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的各项明细如下： 
 

项目 资产损失减值金额 影响损益金额 影响权益金额 

一、应收款项 3,734,994.96 3,734,994.96 - 

其中：应收账款 724,639.04 724,639.04 - 

其他应收款 3,010,355.92 3,010,355.92 - 

二、存货 22,988,337.03 22,988,337.03 - 

合计 26,723,331.99 26,723,331.99 -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等因素，本集团的以下资产本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本集团对应收款项运用个别方式和组合方式评估减值损失，根据评估结果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人民币 724,639.04 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人民

币 3,010,355.92 元，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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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对存货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进行计量，

根据评估结果本年存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22,988,337.03 元，计入当

期损益。 
 

十、 企业对外借款情况 
 

序

号 

借出款 

单位 
借出时间 借入款单位 

借入款单

位性质 
借款本金 年末余额 到期时间 逾期借款本息 预计坏账金额 

借入款单

位现状 

1 本公司 1999 年 

沈阳市石油化学

工业供销公司 国有控股 3,500,000.00 4,707,351.40 已逾期 4,707,351.40 4,707,351.40 正常经营 

 
 

十一、审计情况 
 

本集团上年度及本年度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此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已获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孙泽胜 

法定代表人 

 李忠 

主管会计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 

 张勃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公司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